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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80890729][bookmark: _Toc208849997]三、觀諸近次特別條例審議案例，其以先行制定特別條例再編列特別預算之作法，確有提高本院政策參與度之功能
按行政院先行制定特別條例再編列特別預算，對行政職權與立法職權之影響利弊互見。惟倘進一步分析近次特別條例之制定過程，確有提高本院政策參與度之功能，謹列舉各式態樣如下：
(一)原特別條例草案之經費需求係採分期執行，經本院審議後改採按年編列特別預算
[bookmark: _Hlk208065564]行政院92年10月16日函送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草案第5條規定：「…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5千億元，自本條例施行後分5年執行，循特別預算程序辦理；…。」並於92年12月22日一次編定5年5千億元之「中央政府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案」函送立法院。惟該草案於93年6月11日經本院審議通過修正為：「…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5千億元，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並依總預算籌編及審議方式分年辦理；…。」(詳表6)，行政院爰撤回「中央政府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案」,並重新編送93及94年度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案。
表6 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條例草案第5條審議情形表
	條次
	草案規定
	三讀通過

	第5條
	中央政府依本條例支應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5千億元，自本條例施行後分5年執行，循特別預算程序辦理；…。
	中央政府依本條例支應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五千億元，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並依總預算籌編及審議方式分年辦理；…。


資料來源：立法院議事系統，本中心整理。
(二)行政院所提草案原為編列特別預算，經本院審議後改為辦理追加預算，並設定經費上限
92年為提振經濟景氣，行政院提出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暫行條例草案及擴大公共建設振興經濟暫行條例草案，擬編列特別預算。惟此二項條例草案經本院審議結果，均改為循追加預算程序辦理，且三讀通過後之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暫行條例業刪除不受公共債務法年度舉債額度上限之限制；另擴大公共建設振興經濟暫行條例則增加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584億元之規定，並明文其中334億元得以舉借債務支應(詳表7)。 
表7  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暫行條例及擴大公共建設振興經濟暫行條例草案審議情形表
	條例名稱(及條次)
	草案規定
	三讀通過

	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暫行條例第13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循特別預算程序辦理，其來源如下：一、舉借債務。二、經行政院核定之其他來源。

前項經費以新臺幣200億元為限；其籌措及運用，不受下列限制：
一、公共債務法第4條第5項所定每年度舉債額度上限之限制。二、預算法第23條所定經資門支出之限制。
	本條例所需經費，循追加預算程序辦理。
前項經費以新臺幣200億元為限；其運用不受預算法第23條所定經資門支出之限制。

	擴大公共建設振興經濟暫行條例
	第4條：
中央政府為支應擴大公共建設計畫所需經費，應循特別預算程序辦理，並以舉借債務支應，不受公共債務法第4條第5項有關每年度舉債額度、預算法第23條不得充經常支出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第30條、第37條補助地方事項及經費負擔規定之限制。
	第5條：
中央政府依本條例支應擴大公共建設計畫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584億元，循追加預算程序辦理；其預算編製不受預算法第23條不得充經常支出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第30條、第37條補助地方事項及經費負擔規定之限制。

前項所需經費資金來源，其中新臺幣334億元得以舉借債務，不受公共債務法第4條第5項有關每年度舉債額度之限制。


資料來源：立法院議事系統，本中心整理。
(三)行政院雖提出特別條例草案，惟草案內容未規定另外編列特別預算，而係由既有特別預算、公務預算及營業與非營業基金預算辦理
99年5月12日制定公布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規定經費以540億元為原則，係由既有之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編列285億元；水資源作業基金支應100億元；餘所需經費由各中央執行機關及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原預算支應(詳表8)。該條例草案經本院三讀通過後之經費上限自500億元調高至540億元，亦調整各項經費用途之額度，如：調整撥充水資源作業基金額度，自180億元調高至265億元。
表8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草案第5條審議情形表
	條次
	草案規定
	三讀通過

	第5條
	中央政府辦理本條例各項計畫所需經費在新臺幣500億元限額內，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由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編列新臺幣180億元撥充水資源作業基金支應，…。
 二、其餘所需經費由各中央執行機關及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原預算支應，不敷時由總預算、相關基金或特別預算範圍內，本移緩濟急原則優先支應，…。
	中央政府辦理本條例各項計畫所需經費以新臺幣540億元為原則，依下列原則辦理：
[bookmark: _Hlk208665723]一、由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編列新臺幣285億元，其中265億元撥充水資源作業基金，…，其餘20億元支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集水區保育計畫，…。
二、由水資源作業基金支應新臺幣100億元。
三、其餘所需經費由各中央執行機關及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原預算支應，…。


資料來源：立法院議事系統，本中心整理。
(四)行政院所提特別條例修正案，經本院審議後刪除編列項目、調降經費上限，及增訂特別預算案送達本院審議之時效
[bookmark: _Hlk208080862]近次本院審議行政院於114年8月14日函送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第3條、第6條及第9條條文修正草案，其中有關第3條修正草案增訂強化電力系統項目，經本院審議後刪除；另第6條修正草案訂定經費上限5,900億元，經本院審議後調降為5,700億元；及第9條修正草案經本院審議後，增訂行政院應於本條例生效後1個月內將特別預算案送達本院審議(詳表9)。
表9  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第3條、第6條及第9條條文修正草案審議情形表
	條次
	草案規定
	三讀通過

	第3條
	本條例所定強化經濟、社會、民眾消費及國土安全韌性措施之項目如下：
一、提供企業金融支持。
…。
十一、發放現金每人新臺幣一萬元，強化民眾消費韌性，擴大內需，提振經濟效益。
十二、強化電力系統。
	本條例所定強化經濟、社會、民眾消費及國土安全韌性措施之項目如下：
一、提供企業金融支持。
…。
十一、發放現金每人新臺幣一萬元，強化民眾消費韌性，擴大內需，提振經濟效益。

	第6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5,900億元，得視國際情勢變化，分期編列特別預算；…。

	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5,700億元，得視國際情勢變化，分期編列特別預算；…。

本條例編列預算之中央各部會，應將預算之工作計畫實施內容概述及預計實施進度，按季送立法院備查，並應設置資訊網站專區，提供便於搜尋、得以理解之完整資訊，主動按季定期公開工作計畫實施內容及預算執行進度。

	第9條
	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第3條第11款應於依本條例編列之特別預算公布後1個月內開始執行發放作業，並於7個月內發放完畢。

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屆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之。
	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第3條第11款應於依本條例編列之特別預算公布後1個月內開始執行發放作業，並於7個月內發放完畢。

行政院應於本條例生效後1個月內，將依本條例編列之特別預算案送交立法院審議。
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屆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之。


資料來源：立法院議事系統，本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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